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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中考招生政策发布
定向分配招生比例提高

中考生及家长们关心的2025年宁波市教育局直属高中招生政策出炉了。
5月14日，市教育局发布《关于做好2025年宁波市教育局直属高中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

知》，包括普通高中、综合高中、中等职业（技工）学校在内的直属高中段学校，实行自主招生、
定向分配招生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招生和统一招生四类招生办法。

今年的定向分配招生比例比去年更高，提高到优质示范普通高中普通班招生计划的
70%；同时，宁波外国语学校（浙江省八一学校）、宁波惠贞书院首次出现贯通培养试点招生。

市教育局设置专门招生热线89108910，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招生信息与咨询服务。

（一）自主招生

1.报名办法。报考市直属高中段学校自主
招生项目考生（含中职特长生）须登录中考中招
系统进行报名。普通高中报名时间为5月17日
（星期六）8:00至5月19日（星期一）17:00，每
名考生可以选择1项至2项自主招生项目报名，
其中强基计划项目只能选择1个。城区中等职
业（技工）学校报名时间为5月17日8:00至5月
22日17:00。由招生学校进行资格审查，审查
结果告知考生。

2.专业测试。市直属普通高中美术等项目
实施专业测试统考，专业测试统考时间为5月
24日（星期六）至5月25日（星期日）。中等职业
（技工）学校自主招生、特长生测试时间为5月
24日至5月25日、5月31日至6月1日、6月7日
至6月8日。普通高中强基计划采用自主招生
方式，由市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。测试成绩统一
按总分100分折算发布。

（二）定向分配招生

1.分配计划。优质示范普通高中普通班招
生计划的70%用于定向分配招生，且定向分配
招生名额原则上按照各初中符合普通高中报名
条件人数均衡分配。

2.报名条件。同一初中学校具有完整3年
学籍的应届毕业生，且初中综合素质评价品德表
现为良好及以上，运动健康、艺术素养、创新实
践、科学能力等第原则上应为2A2B及以上。初
中有转学记录、有处分未被撤销或违法行为的考
生，无定向分配招生参与资格。

3.资格审定。各初中学校对本校考生进行
资格审查，名单报各区教育局。各区教育局对各
初中学校审查结果进行审定，审定结果报市教育
考试院。

（三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招生

市直属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招生分
自主招生和统一招生两个批次。招生计划的
60%实施自主招生，按照自主招生的报名时间、
测试办法、志愿填报和录取方式实施招生；招生
计划的40%列入统招批次招生，按照学校设定
的中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要求实施招生；自主
招生未录足计划计入统招批次。

（四）贯通培养试点招生

宁波外国语学校（浙江省八一学校）、宁波惠
贞书院试点贯通培养招生，面向本校初三毕业生
招生，招生人数不超过1个班，并计入定向分配
名额，列入提前批次招生。试点学校招生选拔工
作在自主招生报名前完成，拟录取名单在校内公
示，录取考生将不能报考其他招生项目。

考生登录中考中招系统完成志愿填
报。除提前批次招生外，市直属高中段各类
学校招生录取工作一律在中考后进行。

（一）提前批次志愿填报
（中考成绩发布前）

填报时间为6月23日 8:00至 17:00，
中等职业（技工）学校自主招生具备填报志
愿资格的考生可登录中考中招系统填报2
个志愿。

贯通班招生由招生学校统一提供拟录
取考生名单，考生无需填报志愿。

（二）第一批次志愿填报
（中考成绩发布前）

填报时间为6月24日8:00至6月25日
17:00，考生可选择填报4个大类志愿。

第一类为中本一体化志愿，有意向且符
合相关招生条件的考生可选择填报6个平
行志愿。

第二类为五年制学前教育大专班志愿，
测试合格的考生可选择填报3个平行志愿。

第三类为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志愿，具备
志愿填报资格的考生可选择填报1个-2个
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志愿（特色班、特长生、中
外合作办学项目前 60%计划），其中强基计
划项目只能填报1个志愿。

第四类为直属中等职业学校特长生志
愿，测试合格的考生可选择填报1个直属中
等职业学校特长生志愿。

（三）第二批次志愿填报
（中考成绩发布后）

填报时间为7月4日8:00至 7月 5日
17:00。

第一类为定向分配志愿。考生可根据
普通高中定向到本初中学校的名额选择填
报1个定向分配招生志愿。

第二类为统一招生志愿。填报普通高
中、综合高中、中等职业（技工）学校统招志
愿，各类志愿可兼报，考生一次性最多可填
报18个平行志愿（其中普通高中和综合高
中不多于8个）。1个报考代码为一个志愿
单元。

（四）征求志愿填报
（中考成绩发布后）

在统招批次录取结束后，由市教育考试
院统一组织未被录取考生和未完成招生计划
学校开展征求志愿招生。市教育考试院将公
布未完成招生计划学校剩余计划情况，未被
任何高中段学校录取的考生可登录中考中招
系统填报10个征求志愿，普通高中、综合高
中、中等职业（技工）学校征求志愿可兼报。

市直属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统一
由市教育考试院实施。

录取顺序与志愿填报顺序相同。
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录取，在符合招生条

件的前提下，按照综合成绩择优录取，当录
取中出现同分现象时，以专业素质测试成绩
高者优先；若专业素质测试成绩相同，则按
高中段招生同分录取规则执行。

普通高中强基计划招生由学校根据考
生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，其中，
综合总分=（中考投档成绩÷660×100）×
30%+强基测试成绩（满分为100分）×70%。

自主招生中考生中考成绩原则上不得
低于中考总分的50%，招生学校可在此基础
上，结合本校特色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要
求，合理确定招生项目中考最低分要求。

对体育类初中阶段获得二级运动员等
级证书及以上的考生，或在初中阶段获得
过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以及浙江省青
少年锦标赛个人前三名、集体项目前六名

的主力队员学生，招生项目学校可制定单
独录取办法，可不受中考成绩最低分限
制，单独录取办法须经学校党组织会议审
议通过并报市教育局备案，在招生简章中
向社会公布。参加单独录取的考生仍需
参加体育类专业测试，相关获奖证明（证
书原件、成绩册、身份证复印件）经学校审
核后于专业测试前汇总报市教育局体艺
劳处备案。

普通高中定向分配录取时，在填报定
向志愿的考生中，分别按照各校定向分配
招生计划的1.5倍划定录取基准分数线，对
不同初中学校分别实施择优录取。若有初
中学校在基准分数线以上没有学生录取，
可下降10分，录取不超过1名学生（如同分
按相关顺序规则录取1名）。定向分配招生
已录取学生不参加后续招生；定向分配招
生录取如有剩余名额，则计入各普高学校
统招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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